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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國內農特產品展售會-台北場  參展作業規範 

為協助台灣農特產品拓銷國內及國外市場、並加強我國農特產品之曝光，本會將籌

辦「國內農特產品展售會」，台北場將於 7/27 於世貿一館首先開跑，除邀請國外買

主來台進行採購洽談，同時為刺激國內消費者的買氣，活動現場亦將舉行限時特

賣、滿額抽獎等活動，將吸引廣大消費者前來，歡迎農會、漁會、產銷班、合作社、

青農、小農等業者，踴躍報名參加！ 

一、活動簡介： 

（一） 主辦單位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

（二） 執行單位：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

（三） 時間：2019 年 7 月 27 日（星期六） 

（四） 地點：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展覽大樓（世貿一館）B 區 

二、參加資格： 

（一） 全台農會、漁會、產銷班、合作社、百大青農、小農等第一線農漁業生產者。 

（二） 參展廠商不得展示或販售非臺灣產、非臺灣製、非在我國境內加工製造之產品。 

※ 註：本會將依參展廠商性質、產品等進行審查，通過者將發送錄取通知。 ※ 

三、攤位分配： 

（一） 預定徵集廠商家數：150 家／攤位 

（二） 攤位分區規劃：生鮮蔬果區、農產加工品區、水產品區 

（三） 攤位分配：實際攤位配置將依產品類別及報名順序由本會分配，廠商不得異議。 

四、報名手續： 

（一） 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 2019 年 6 月 28 日（星期五） 

     ※ 名額有限，額滿提前結束報名 ※ 

（二） 報名方式：請以電腦打字或正楷填妥報名表，填妥後以傳真或 E-mail 回傳。 

傳真：02-2757-6438    E-mail：foodevent@taitra.org.tw 

（三） 回傳報名表後，務請來電確認是否成功寄達：02-2725-5200 #1344 楊子瑩小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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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參加費用： 

（一） 攤位費、基本標準裝潢、廣告宣傳：免費。 

（二） 保證金：每一攤位收取保證金新台幣 5,000 元整，違反本活動參加規定、無故退展或無故

未出席者，本會將沒收保證金；無違反規定者，保證金將於活動結束後無息發還。 

※ 註：請勿於報名時繳交費用。待接獲本會錄取通知時，方繳交保證金。 ※ 

（三） 下列費用由參加廠商自行負擔： 

1. 運費及衍生之相關費用。 

2. 本會提供之標準攤位配備外，展期間廠商因個別需要所追加之設備（如冰箱、投射燈、電

磁爐、飲水機等），及廠商自願提供試飲或試吃之原料、容器、包材、設備等。 

3. 參加廠商代表之食宿、交通等費用。 

4. 展覽現場辦理品嚐活動之臨時人員費，影印、傳真、電話費及其他設備使用費。 

5. 活動結束後樣品處理費用。 

6. 其他臨時發生，無法以本會本項活動預算容納之費用。 

（四） 繳款方式：請於收到本會錄取通知後之 5 個工作日內，以郵局掛號方式郵寄「即期支票」、

「即期本票」或「現金袋」至本會： 

1. 「即期支票」：受款人「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」，金額新台幣 5,000 元，並

請劃線及加註「禁止背書轉讓」字樣。 

2. 「即期本票」：受款人「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」，金額新台幣 5,000 元，並

請劃線及加註「禁止背書轉讓」字樣。 

3. 「現金袋」：限使用「郵局現金袋」，內附現金新台幣 5,000 元（僅接受鈔票、不得裝寄硬

幣）；禁止使用一般信封郵寄，若非以現金袋方式郵寄現金而致遺失，本會不負賠償責任。 

4. 郵寄地址：110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333 號 5 樓-外貿協會/行銷處/農產食品組 收 

六、參展廠商應遵守及配合事項： 

（一） 本活動名額有限，額滿為止；報名順序以報名時間為準，主辦單位保留資格審核之權利。 

（二） 為維護整體形象，請依據外貿協會展覽攤位設計規劃使用設備。 

（三） 產品售出後提供發票、免用統一發票收據或農民收據，俾消費者參與大會滿額活動。 

（四） 展覽期間請派員進駐，並請適時提供洽談成效、現場成交情形、參展績效等資料，及完

整填寫本會問卷調查表，俾外貿協會統計成果，評估參展效益。其中涉及業務機密部分，

外貿協會將予審慎保密。 

（五） 參加之展品、文宣品，不得涉及商品仿冒或侵害國內外其他廠商之專利權或商標權、或

其他智慧財產權，如涉及仿冒事宜，由該會/商自行負擔所有責任，並支付衍生之訴訟

仲裁等費用，以及行政或司法裁定之賠償或罰鍰。 

（六） 請依照貿協規定全程參與，如有不可抗力原因無法參加，務請事先知會外貿協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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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 參加廠商應有團隊精神，遵守貿協規定及工作人員之協調。 

（八） 活動結束後應適當處理其展品。 

（九） 不做任何損及其他業者之利益或國家名譽之行為。 

（十） 參加廠商之展示範圍僅限於攤位內，不得在攤位以外區域如公共設施、走道或牆柱上陳

列商品或張貼任何宣傳物品或分發型錄、出版品、紀念品等宣傳資料。 

（十一） 基本標準裝潢提供之一般插座僅供筆記型電腦、手機或平板等充電之基本用電，嚴禁

廠商使用擴充座、延長線並使用高耗能電器，如：煮水器、電磁爐等，若因廠商私自

使用上述等電器導致跳電，本會得禁止參展廠商繼續使用該電器。若個別攤位有用水/

電特殊需求，請向裝潢商詢問，並自行支付。 

（十二） 參加廠商展出過期食品，經客戶反映或巡查人員查獲者，本會除得立即停止其全部產

品之展出，並得於未來 1 至 3 年內禁止其參加由本會辦理之推廣活動。 

（十三） 主辦單位得因本活動之需要，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，於參加廠商及其法定代理

人同意之期間內，以電子檔或紙本形式於我國境內蒐集、處理、利用其個人資料。但

主辦單位及指導單位於未經參加本活動者之同意下，不得利用參加本活動者之個人資

料進行商業行銷行為。參加本活動者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完整個人資訊，惟若資訊不

完整者，將無法參加本活動。 

（十四） 本活動如有因電腦、網路、電話、技術或其他不可歸責於主辦單位之事由，致參與本

活動者所寄出或登錄（填寫）之資料有遺失、錯誤、無法辨識或毀損等情形，主辦單

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。 

（十五） 參加廠商請自行確認所填寫之資料均為正確，若因資料不全或錯誤，致無法通知活動

相關訊息者，主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。 

（十六） 主辦單位保有修改、變更或取消本活動之權利，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主辦單位相關規

定或解釋辦理，並得隨時補充公告之。 

七、其他：本辦法未規定事項，適用中華民國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。 

八、本案承辦人：徐韻雅小姐 02-2725-5200 #1319 yunyahsu@taitra.org.tw 

      許甘尾小姐 02-2725-5200 #1363 canwei@taitra.org.tw 

      黃馨儀小姐 02-2725-5200 #1310 sophiah@taitra.org.tw 

九、報名窗口： 楊子瑩小姐 02-2725-5200 #1344 foodevent@taitra.org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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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國內農特產品展售會-台北場 報名表 
報名編號： 攤位號碼： 投郵時間：   月   日  時  分 

※ 以上資訊由主辦單位填寫 ※ 

一、 報名基本資訊（若有請填寫，若無請跳過；請以電腦打字或正楷填妥）： 

營利事業統一編號： 

公司名稱（中）： 

聯絡地址（中）：□□□-□□ 

發票地址（中）：□□□-□□ 

公司電話：（   ） 公司傳真：（   ） 

公司網址： 

公司E-mail： 

聯絡人姓名（中） 聯絡人姓名（英） 職稱 電子郵件 手機 電話（市話） 

先生／小姐 Mr./Ms.     

先生／小姐 Mr./Ms.     

先生／小姐 Mr./Ms.     

先生／小姐 Mr./Ms.     

二、 參展產品： 

攤位分區：□生鮮蔬果區  □農產加工品區  □水產品區 
（請依展售品屬性自行勾選，限選一區） 

項次 產品名稱 項次 產品名稱 

1  2  

3  4  

5  6  

7  8  

9  10  

11  12  

本單位承諾： 

1. 不轉讓、不轉租攤位。 

2. 遵守本展參展辦法，如有違反將立即改善，否則願意接受不得參加本展其他場次之規定。 

3. 本公司已詳細閱讀參展辦法及所列各項規定，並確保本報名表所填寫之資料均為正確。 

4. 以傳真（02-2757-6438）或E-mail（foodevent@taitra.org.tw）回傳報名表，並於回傳後，來電確認是否成功送達：
02-2725-5200 #1344楊子瑩小姐 

此    致  

 

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註:敬請填妥報名表後，傳真至Fax No: (02)2757-6438 


